
这枚“院徽”诞生的背后……

□ 周惠

2024 年 10 月 15 日， 西藏自治

区日喀则市亚东县人民法院 （以下

简称 “亚东县法院”） 的“院徽” 正

式启用。 伴随着这枚法院“院徽”

的冉冉升起， 也唤醒了我作为上海

法院援藏干部时的一段难忘回忆。

此时此刻，我已经结束援藏工作

回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但与藏

区法院同志肩并肩、同奋战的场景仍

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时，我正作

为上海法院援派西藏自治区日喀则

市中级人民法院 4 名干部的一员，在

祖国西南边陲对口支援……

“守护”的分量与含义

每每外出巡回调研， 车辆越靠

近偏远的边境县， 越能看到每家每

户门头上悬挂的五星红旗。 还记得

与“援友们” 乘坐警车经过拉孜县

的一个村子， 两名四五岁的藏族孩

子在青稞田里玩耍， 看到车辆逐渐

靠近， 他们站得笔挺， 抬起手臂，

送上了不太标准的“军礼”， 嘴里还

嘟囔着藏语， 目送警车缓缓驶过。

我询问车上的藏族同胞才得知，

原来孩子们说的是“谢谢你， 守护

着我们”。 虽然孩子分不清警车和军

车， 但他们知道这是一份安全感、

一份守护的力量！

每每回忆起这个场景， 我总能

想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

“治国必治边、 治边先稳藏” “加强

边境地区建设， 采取特殊支持政策，

帮助边境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解决后顾之忧” 的话语， 也是在这

一天， “守护” 两个字被大大地写

在了我的援藏日志里。

后来， 我在亚东乃堆拉调研边

贸互市时遇到了边防战士小吴。 我

和他分享了小男孩敬礼的故事， 并

问他： “你怎么理解孩子们口中的

‘谢谢守护’？”

战士小吴怔了怔， “我就是坚

持站好岗、 守好边， 身边的界碑会

记住我的名字，” 一边说他一边用手

指了指对面， “那是‘詹娘舍哨

所’， 在藏语中意思是“连鹰都飞不

过的地方”， 那里的条件更艰苦， 但

大家都在坚持”。

原来， 坚持就是守护！ 我此刻

才真正体悟到“守护” 在边境地区

的分量与含义， 而用司法守护公平

正义、 守护权利尊严、 守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 就是身为一名援藏

法官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将“守护”精神融入其中

不久后， 我来到亚东县法院蹲

点调研， 正巧赶上亚东县法院会商

文化品牌创建。 回想起在藏区的所

见所闻， 我内心那颗关于“守护”

的种子被唤醒， 我主动请缨为亚东

县法院设计院徽、 院训。

参与设计院徽的时候， 我想起

了田间儿童的敬礼、 想起了哨所战

士的守望， 这些画面凝聚成了一股

红色的“守护” 精神。 为了更好地

传达这种“守护” 精神， 让红色国

门文化和红色司法文化彼此相互交

融、 熠熠生辉， 我建议院徽采用法

官庄严屹立于国门之前的形象， 寓

意是“守护红色国门， 争当司法卫

士”， 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了亚东县法

院的院训。

“从今天起， 亚东县法院有了

院徽， 文化建设更进一步。 蒋浩作

为点对点援藏干部， 不仅为亚东县

法院文化留下了风雅隽逸的一笔，

也体现了沪藏两地法院的深情厚

谊！” 亚东县法院院长鲁莉说道。

从纸上一笔笔勾勒成型的初稿

到将院徽挂上亚东县法院的大门，

我仿佛又回到那片雪域高原， 与戍

边战士、 与亚东县法院、 与巡边法

官、 与边境百姓、 与名为“守护”

的精神相互致敬。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一线边关同

志回信时写道： “你们克服高寒缺

氧等困难， 扎根雪域边疆的国门一

线， 忠于职守， 默默奉献， 创造了

不平凡的业绩， 展现了新时代奋发

有为的精神风貌。” 这份源自平凡的

“守护” 实则不凡， 每个平凡的守护

者都用朴实无华的行动， 诠释着非

凡的责任与担当。

小小院徽， 方寸之间， 负载万

千。 对我而言， 这枚融入了“守护”

精神的法院院徽， 不仅代表了亚东

县法院的司法文化， 更是我援藏蜕

变的缩影和自我洗礼的见证， 象征

着我对援藏精神、 “守护” 精神的

致敬， 也象征着我对守护祖国、 公

正审判、 司法为民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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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法院

追偿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

依法筹集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

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

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以及救助因交

通事故陷入特殊困难家庭的社会专

项基金。 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因

肇事车辆脱保、逃逸等因素，不能通

过交强险获得紧急救助时，可以通过

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

获得及时治疗和救助。

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一千两百一十六条规定， 道

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

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

追偿。

正因如此， 作为上海市金山区

人民法院一名常年办理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法官， 我每年

总会收到上海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下称 “基金管

理中心”） 的参加诉讼申请书， 要求

侵权人或保险公司在赔偿伤者的款

项中扣除垫付款， 并将垫付款直接

支付给基金管理中心。

不过， 法官收到参加诉讼申请

书， 往往是在案件已经开庭以后，

这导致开庭重复率较高， 影响办案

效率， 伤者受偿时间也会相应延迟。

基金管理中心为什么不能早点

申请参加诉讼？ 带着这个疑问， 我

电话询问了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

员， 没想到他们一下子打开了话匣

子： “法官， 我们也想早点参加诉

讼， 但我们之前并不掌握立案信息

啊！ 就说这个案子吧， 我也是查看

了几百页的开庭公告才发现伤者起

诉了。”

我听了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工

作量如此巨大， 追偿效率难免受到

影响。

法院能不能跨前一步？

通过走访调研， 我发现基金管

理中心一般都是通过向受害人、 保

险公司定期核实或定期查询法院开

庭公告， 来了解纠纷涉诉情况， 往

往存在信息滞后现象。

能否在立案之初便向基金管理

中心同步推送立案信息， 以提高办

案效率， 同时保障救助基金“蓄水

池” 动态平衡呢？

我院经过反复论证， 抓住上海

数字法院建设的契机， 携手上海市

松江区人民法院共同申报建设了上

海法院“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追偿信息共享与协同治理” 应用

场景。

该应用场景旨在依据基金管理

中心提供的垫付名单建立数据库，

与立案信息进行碰撞， 一旦垫付名

单中的人员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立案， 就会及时向基金管理中

心发出立案提醒信息。

经过第一轮数据筛查， 项目组

将基金管理中心的垫付名单与待立

案的当事人姓名进行碰撞， 发现金

山法院、 松江法院都有一定数量的

涉诉待追偿金额。

向基金管理中心发送上述提醒

信息后， 金山法院一次性收到 6 个

案件的参加诉讼申请书， 只要在系

统中将基金管理中心列为第三人，

立案后基金管理中心就会收到开庭

通知， 信息滞后的问题迎刃而解。

借助所推数据， 基金管理中心

及时参加金山法院和松江法院的诉

讼， 已成功追偿 31 万余元。 目前，

该应用场景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并

在全市法院推广。

基金管理中心回函表示， 通过

法院立案后提供的涉诉线索， 有效

提高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追偿率， 确保案件不遗漏， 缩短追

偿到位时间， 为更好发挥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社会效应打下

坚实基础！

数字背后关乎人、 案、 事以及

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掌控好

数字， 就能把控全局。 通过数字法

院建设， 实现相关立案信息数据共

享， 原本大海捞针般的追偿难题变

得方便快捷， 我终于切身感受到数

字法院的魅力！

据悉， 上海法院将继续加强与

基金管理中心的沟通， 共同探索基

金追偿信息和诉讼信息交互机制的

优化路径， 实现司法数据的安全分

享和智慧应用， 为国有资产追偿提

供更加有力司法保障。

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 我

也期待在审判实践中发现更多社会

治理问题的突破点， 依托数字法院

“数助治理” 场景建设， 以司法智慧

提供破解之道。

数字赋能破解“路救基金”追偿难题

□ 蒋浩

浦江法观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救命钱、 救急钱， 对于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

有着重要意义。 不过， 垫付容易追偿难， 如何破解“路救基金” 追偿难题， 扫除道路救助“积雪”？ 数字

赋能成为司法为民“新引擎”。


